「博」(BLOG) 出私人空间/个人成长及健康生活/ 高中

生活事件教案
「博」(BLOG) 出私人空间
示例概要
博客 (BLOG) (又称部落格或网志) 是现代青少年常用的沟通平台。调查显示，本地超过六成半青少年有写博客的习惯，而近八成半青少年则曾观看别人的博客(青协，2008)。博客本来是一个方便的交流平台，让用户分享生活所思所想所见，亦鼓励创意。然而，一些人误以为博客是单纯的私人空间，可以畅所欲言，随意运用。学生在博客上公开个人私隐、对他人作人身攻击、甚至作出违规行为，时有听闻。
本教案旨在透过案例让学生反思个人使用博客时的责任，提醒学生无论在网上或现实世界，都要谨慎个人的言论及行为。
对象
高中学生
学习目标
目的：
1. 让学生明白个人须要为网上的言论或行为负上责任。
2. 带出谨慎言行的讯息。
价值观/ 态度
责任感、谨慎
教学形式
德育及公民教育课 / 班主任课
教材
附件一：「我的博客」工作纸
附件二：「网络法庭」个案
附件三：「网络法庭」角色分配
附件四：「网络法庭」参考论点
教学时间
40分钟
延伸活动
请每位学生介绍一个健康和正面的博客，并说明提名原因。教师可选辑当中最佳的十个博客提名，然后派发给学生，鼓励学生浏览，并着他们从中学习如何撰写一个健康正面的博客。
教学流程
	教学步骤 (时间)
	学习重点

	活动一︰我的博客  (5分鐘)
1. 教师于课堂前一星期派发「我的博客」工作纸予学生，请学生撰写一篇个人博客，于下堂带回。并请他们放心填写，因工作纸不会被收集。
2. 课堂开始时，调查学生写博客的习惯，如每星期撰写次数、题材 (生活点滴、游记、学术研究、新闻评论、兴趣分享、艺术设计、影音分享等)、公开对象(朋友、家人、网友或所有人﹖还是按每篇内容而设定﹖)。
3. 邀请学生对「博客是否私人空间﹖」自由表达意见。

	· 引起动机。
· 了解学生写博客的习惯。
· 了解学生对「博客是否私人空间」这主题的观点，以引入其后的讨论部分。


	活動二：网络法庭 (30分钟)
1. 教师将全班分为6组 (A至F组)。
2. 派发「网络法庭」个案介绍 (附件二) 及角色分配 (附件三)。
3. 教师简介活动，请学生细阅三个个案后，每组于每个个案分别扮演辩方律师、控方律师和陪审团(讨论时间：15分钟)。
4. 教师依次说出三个个案，然后先请控辩双方律师为个案主角作出控诉或辩护(每方1分钟)，陪审团负责记录双方论点。教师每次请一至两组陪审团说出他们的意见和最后裁决(1分钟)。
5. 教师说出三个个案的主角所承担的后果，提醒学生：博客并非单纯的私人空间。
6. 教师请学生检视自己填写的「我的博客」工作纸，会否不自觉地填写了过多个人资料﹖填写的内容会否对个人和他人构成影响﹖如何保护博客内容的私隐﹖
7. 教师可进一步问学生，如果将博客设私人权限，只让特定朋友浏览，就代表它是一个私人空间，可以随意贴上个人资料或责骂他人﹖其实，为博客设置浏览权限的做法，固然比较安全，但过往多宗网上私人资料泄露或被骇客入侵的个案证明这亦非百分百安全，所以学生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 透过担任不同角色，让学生从多角度思考「博客是否私人空间」这问题。
· 利用真实个案，让学生明白人要为自己在网上的行为和言论负责任，提醒学生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也要谨慎言行。



教师总结 (5分钟)
博客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交流平台，让人分享生活点滴，亦能尽展所长，分享个人创作，争取认同。然而，网上的资讯流通无远弗届，任何人都可接触，亦可追溯来源。如果我们将博客视为一个完全自由的私人空间，以为可以不受规范的畅所欲言、随意上载个人私隐资料、或让陌生人任意观看自己和友人的私人照片等，都可能会引发种种问题，甚至伤害自己及他人。当我们在博客上诉说对他人的不满，有否想过会因言词过分主观和激烈而构成人身攻击，引起骂战﹖当我们在博客上分享他人的影音作品，又会否在不知不觉间侵犯了版权﹖这些都是我们须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各位同学紧记，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现实世界的原则在虚拟世界同样适用。
参考资料：
香港青年协会(2008年12月)，「青少年的数码网络联系」，青少年意见调查系列。
「网志狂爆粗教师炒鱿」，《东方日报》，2008年3月20日
「男童网上自称三合会成员被捕」，《星岛日报》，2007年5月19日
「14岁少年上载侵权歌被捕」，《星岛日报》，2008年9月20日
「14岁男生网志侵权被捕 提供流行曲供下载 部分属未发行」，《明报》，2008年9月20日
警察公共关系科新闻公布第九号，「男童涉嫌在互联网自称三合会成员被捕」，2007年5月19日
附件一：「我的博客」工作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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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档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职业：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
MSN：_________________
自我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章分类：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签：
　浏览设定： 所有人   只限朋友  只限自己

附件二：「网络法庭」个案
「网络法庭」个案



附件三：「网络法庭」角色分配
组别角色分布
	组别
	个案一
	个案二
	个案三

	A
	辩方
	陪审团
	陪审团

	B
	控方
	陪审团
	陪审团

	C
	陪审团
	辩方
	陪审团

	D
	陪审团
	控方
	陪审团

	E
	陪审团
	陪审团
	辩方

	F
	陪审团
	陪审团
	控方








附件四：「网络法庭」参考论点
个案一
	正
	反

	· 教师工作压力巨大，在私人博客内宣泄情绪是个人自由。
· 教师也是普通人，在下班后无须为个人言行负责任。
· 说粗言秽语并非犯罪，况且他不是在学生面前说。

	· 为人师表应该为学生树立榜样，写博客时粗言秽语对学生有不良影响。
· 无论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对学生作人身攻击。
· 私人博客只要公开让他人浏览，已属公共空间，言行须检点。


主角承担的后果：该名补习导师于博客发表激烈言论后，被人将其博文转载到其他讨论区，引起许多人关注和不满。其任教的补习学校知悉事件后，表示对他的言行失望，立即解雇该导师。
个案二
	正
	反

	· 少年在私人博客内而非公众场所自称黑社会成员，并不犯法。
· 少年可能只是一时贪玩，不必太认真看待。
· 网上有言论自由，说甚么都可以。

	· 私人博客只要公开让他人浏览，已属公共空间，需要为个人言行负责任。
· 现实世界的法例，在虚拟世界同样适用。根据本港《社团法例》（第151章）第20条规定，任何人自称黑社会成员均属违法，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3年。


主角承担的后果：少年于博客内自称三合会成员后，反三合会行动组探员在商业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的协助下，查出该名少年的身份，事后将他拘捕。
	正
	反

	· 少年在私人博客内上载歌曲，非公开展示，并不犯法。
· 少年只是利用博客与同好者分享音乐，而且是免费下载，非为图利。

	· 私人博客只要公开让他人浏览，已属公共空间，需要为个人言行负责任。
· 根据本港《版权条例》，任何人在未经版权持有人特许下，分发侵犯版权复制品，损害版权持有人利益，即属违法，最高刑罚为监禁四年及每件侵权物品罚款五万元。相关条例在网上世界同样适用。
· 少年的行为已损害版权持有人的利益。


主角承担的后果：该名少年涉嫌侵犯版权，遭到歌曲版权持有人投诉，经海关追查后在家中被捕，连同电脑等证物带返警署调查。
(博客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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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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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一：补习名师「粗口满博客」


某补习学校老师在自己的博客内，以大量粗言秽语发泄对其任教学生的不满，辱骂其任教的学生，怒斥他们没有温习，连简单问题都不懂，浪费他的时间，并以「废柴」和其他更粗鄙的言词骂学生。其言论引起网民不满，该篇博文被转载到各大讨论区。


2008年3月20日新闻











个案二：男学生于博客内自称黑社会成员


一名十四岁男生在个人博客内自称是三合会成员，并大肆炫耀自己在黑社会的生活，包括吸毒及参与黑帮打斗等。


2007年5月19至20日新闻 





个案三：十四岁男生于博客上载过千首歌曲


一名十四岁少年在网上搜寻过千首流行曲后，将歌曲上载到其个人博客，让别人免费下载，并张贴下载其他歌曲的超连结。少年上载的二千多首流行曲中，部分尚未正式发行。 


2008年9月20日新闻





辩方律师





你的责任是为个案被告作出辩护，从法律和道德层面提供理据，将被告的行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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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律师





你的责任是为个案对被告提出控诉，从法律和道德层面提供理据，将被告绳之于法。





陪审团





你的责任是分析控辩双方的理据，作出公平及理智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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